
最新党组织关系转到单位 组织关系介绍信
(汇总5篇)

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，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
不足，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，也便于保存一份
美好的回忆。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？下面是小编帮
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，仅供参考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

党组织关系转到单位篇一

团总支(组织)：

现介绍_系中国共青团团员，由(你所在的团组织名称)去(要
去的单位团组织名称)，请接转组织关系。

团费交到xx月份

有效日期天

20xx年x月x日

准备好团员证，返回原入团学校，联系学校团支部书记。

在校团支部书记的引领下，查找档案。根据团员证上编号查
找入团申请书和入团志愿书。

团员证交团支部书记审验团籍注册情况。如有遗漏注册需补
交团费后注册，直至离开原学校时间。

填写组织关系接转，并加盖团支部章。(这里就要用到团组织
关系转移介绍信了!)

将入团申请书、入团志愿书、团员证交现读学校接受。



党组织关系转到单位篇二

团组织：

兹有我校毕业生（_______，身份证号___________），共青
团员，因毕业转出团组织关系，其团费已缴纳至20___年____
月。

特此证明。

________初中团委

20___年___月____日

党组织关系转到单位篇三

根据中央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》
(中组发〔2004〕10号)规定，高校毕业生党员，已经落实工
作单位的，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;尚
未落实工作单位的，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
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zf人事
(劳动)部门所属的人才(劳动)服务机构党组织。

毕业生党员离校时，需要亲自将党员组织关系一并转出。无
特殊原因，毕业生党员不得将组织关系留存学校。

(1)对于工作或学习单位已落实的毕业生党员：

凡党员所去单位已建立党组织的，应当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
到单位党组织;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，应当将党员组织关系转
移到单位所在地或其居住地党组织，也可以转移到行业主管
部门党组织。或县以上zf人事(劳动)部门所属的人才(劳动)
服务机构党组织。



(2)对于毕业后去向待定的毕业生党员：

暂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党员，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
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或父母工作单位党组织或
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zf人事(劳动)部门所属的人才(劳动)
服务机构党组织。但在转移组织关系前一定与转入单位联系
协商，经同意后方可转入。

总之，毕业生党员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组织关系转移，在开
具组织关系介绍信前一定要向用人单位咨询清楚开往何处。

8.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的程序是什么?

党组织关系转到单位篇四

共青团________委员会：

____________同学，因_____________将组织关系转出(团费
缴至____年____月)。团籍档
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
_______委员会

________年___月__日

相关阅读：

团组织关系是共青团员身份的证明和档案延续。首先，只要
是共青团员才有组织关系，其次有了组织关系在退团前，组
织关系必须跟着人走，第三，退团后组织关系相关内容进入
个人档案。

1、团组织关系的取得。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，二十八周岁以



下的中国青年，承认团的章程，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
其中积极工作、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`，可以申请
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接收团员必须严格履行下列手续：

(一)申请入团的青年应有两名团员作介绍人。

(二)介绍人应负责地向被介绍人说明团章，向团的组织说明
被介绍人的思想、表现和经历。

(三)要求入团的青年要向支部委员会提出申请，填写入团志
愿书，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和上级委员会批准，才能成为团
员。被批准入团的青年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取得团籍。(相
关内容参考中国共青团章程)

2、团组织关系结转。团员由一个基层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基层
组织，必须及时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。在接转组织关系时，
应在团员证“组织关系转接”栏内按要求填写，(转入、转出
时间、团费收缴情况等)，并加盖接受单位或转出单位公章。

3、团组织关系自然结束。团员违反团的纪律，情节严重的将
取消团籍。除此以外，团员年满二十八周岁，没有担任团内
职务，应该办理离团手续。团员加入共产党以后仍保留团籍，
年满二十八周岁，没有在团内担任职务，不再保留团籍。

党组织关系转到单位篇五

××团委:

我校学生×××(男、女)，××族，系中国邮编：224500共
青团团员，因升学团组织关系需转住你处，学生个人组织档
案自带，团费已缴至20xx年8月。

请接收。



团员原所在学校通讯地址：江苏省滨海县明达中学团委办公
室

共青团滨海县明达中学委员会

××年八月三十日


